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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德证券”）编制本报告涉及的内容来源于市场公

开信息。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

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德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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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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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局、新野县人民政

府等 

0602 行初 97 号等 

白城市天石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安徽昊成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安徽昶

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太原市生态环境局清徐

分局、中色十二冶金建

设有限公司等 

（2025）皖 0402 民初

1740 号、（2024）晋 0121

民初 8 号等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3,695.77 

大石桥市城乡建设与公

用事业中心、蚌埠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东

丰县人民政府、广西桑

德水务有限公司、北京

桑 德 环 境 工 程 有 限 公

司、文一波、西藏桑德

水务有限公司、咸宁市

咸安区人民政府等 

（2025）皖 0303 行初 362

号、（2025）吉 04 行初

23 号、(2024)鄂 0502 民

初 1672 号（2025）鄂 12

行初 17 号等 

其他事项

纠纷 
18,393.76 

合计 486,725.17 

（三）其他事项说明 

前期部分启迪环境及相关子公司被列为被告的涉诉案件已取得判决结果或达成

和解，截至2025年11月13日，判决待履行金额合计约为67.86亿元。 

（四）启迪环境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况 

因前期部分涉诉案件已取得判决结果或达成和解，因有部分待执行款项未能如期

支付，导致启迪环境因相关纠纷被相关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案件情况如下： 

（1）执行法院：嘉鱼县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4）鄂1221民初2506号 

案号：（2025）鄂1221执584号 

立案时间：2025年4月15日 

申请执行人：齐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涉案事由：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执行金额：2,895,020.00元 

（2）执行法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4）京0112民初35737号 

案号：（2025）京0112执93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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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时间：2025年4月25日 

申请执行人：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涉案事由：合同纠纷 

执行金额：323,050.00元 

（3）执行法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4）京0112民初18540号 

案号：（2025）京0112执9129号 

立案时间：2025年4月23日 

申请执行人：安徽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涉案事由：买卖合同纠纷 

执行金额：1,406,730.80元 

（五）对启迪环境的影响及重要风险提示 

鉴于启迪环境目前涉诉总体金额较大且部分案件相继审结进入履行阶段，启迪环

境整体面临诉讼风险及流动性压力，启迪环境正在全力推动诉讼及执行风险化解工

作，积极与相关各方进行沟通，力争尽快妥善解决上述涉诉案件，并将根据诉讼情况

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中德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在知悉上述事项后，为充分保障债券

持有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的有关规定出具和公告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就上述重大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

关风险。 

中德证券后续将继续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

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涉及

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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